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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2021年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2022年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

议》”）等相关规定、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于2023年10月11日出具的《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董事变更的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本次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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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2021 年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 年湖

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

企业债券[2020]349 号”文件注册公开发行；具体发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21 株洲国投债/21株国债 22 株洲国投债/22株国债 

债券余额 2.00 亿元 5.00 亿元 

票面利率 6.00% 5.50% 

起息日 2021/12/15 2022/12/20 

到期日 2028/12/15 2029/12/20 

债券期限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7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担保情况 无担保 无担保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经核查，发行人董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韦彦锦，男，1987 年 2 月出生，壮族，广西南宁人，中共党员，大学工学

学士。2005 年 9 月至 2009 年 7 月，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

业毕业；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7 月，中车株机有限公司城轨事业部见习生；

2010 年 7 月至 2014 年 1 月，任中车株机有限公司城轨事业部车体焊接工艺主

办；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中车株机有限公司 MNG 轨道交通系统车辆

工业与贸易有限公司技术质量经理；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中车株机

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管理主管；2016 年 8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中车株

机有限公司投资与规划部副部长（业务经理层级)；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5

月，任中车株机有限公司投资与规划部副部长；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 3 月，

任中车株机有限公司福斯罗整合办公室主任（副职层级）；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6 月，任中车株机有限公司福斯罗整合办公室主任；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3

月，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2023 年 4 月至 2023 年 9 月，任发行人董事。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袁良丽等同志

职务任免的通知》（株国资〔2023〕130 号）、《关于肖伸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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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国资〔2023〕139 号），免去韦彦锦董事职务，任命许大为、肖才胜、肖伸

平为发行人董事。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许大为，男，1976 年 3 月出生，共产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1993 年 9 月

至 1997 年 6 月，于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1997

年 8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1999 年 9 月

至 2000 年 9 月，研究生备考；2000 年 9 月至 2003 年 2 月，于上海交通大学机

械电子专业研究生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2003 年 3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利

乐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办公室技术部服务工程师；2006 年 2 月至 2006 年 7 月，

任利乐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办公室商务部客户主任；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12

月，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获工学硕士学

位；2008 年 1 月至 2008 年 10 月，任亚美派克包装（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1 月，于株洲高新区招商合作局工作；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7 月，任株洲高新区招商合作局科员；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株洲市高新区招商合作局副科级干部；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

株洲市政府市长热线办副主任；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2 月，任株洲市政府办

公室秘书四科副科长；2013 年 2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株洲市政府办公室秘书

四科科长；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9 月，任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科

长；2017 年 9 月至 2020 年 7 月，任株洲市委党校(株洲行政学院)办公室主

任；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任株洲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2021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任株洲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天元区委常委、副区长；2023

年 8 月至 2023 年 9 月，任发行人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现任发行人党委副书

记、董事、总经理。 

肖才胜，男，1966 年出生，共产党员，本科学历。1987 年 12 月至 1997 年

5 月，汉寿县第二棉纺织厂工作（其间：1994 年 10 月至 1997 年 5 月于株洲市

锦云房地产公司工作）；1997 年 5 月至 1998 年 4 月，株洲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

工作；1998 年 4 月至 1999 年 4 月，株洲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干部；1999 年 4

月至 2000 年 4 月，株洲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副经理；2000 年 4 月至 2003 年 8

月，株洲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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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4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

月，株洲沿江防洪景观道路工程项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株洲市城市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其间：2003 年 10 月至 2006 年 5 月湖南电大

株洲分校远程开放教育工商管理专业专科学习）；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11

月，株洲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9 年 11 月至 2012 年 2 月，

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其间：2010 年 3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株洲市委党校县干班学

习）；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2014 年 12 月至 2022 年 5 月，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市棚改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其间：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中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网络教育本科学习）；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6 月，任发行人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9 月，

任发行人党委委员；现任发行人党委委员、副董事长。 

肖伸平，男，1965 年 5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1988 年 7 月至 2005 年

10 月，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电气系系主任、副教授；2005 年 10 月至 2009 年

3 月，湖南工业大学冶金校区电气系系主任、教授；2009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湖南工业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期间在德国曼海姆大学、

英国利物浦大学学术访问 2 个月）；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湖南工业大

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2017 年 11 月至今，湖南工业大学

“电传动控制与智能装备”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期间国家公派访问

澳大利亚 Curtin University 1 年），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过程控制专委会委员、

湖南省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自动化学会和电工技术学会常务理事；

现任发行人独立董事。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发行人上述人员任免变动已通过相关部门批准，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尚未完成工商登

记变更手续。发行人将尽快完成有关事项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三、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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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人董事变更属于正常人事调整，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及偿债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山证券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等规

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下接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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